
团体标准《传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 第 1 部分：总则》

(征求意见稿) 编制说明

一、工作简况

1. 任务来源

2022 年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了北京市传染病智慧化多点触发监

测预警平台建设工作。平台旨在加强部门合作，规范工作规范流程，为传染病预

警响应提供全方位数据基础，实时监控疫情发展态势。

本标准的制定将用于支持北京市传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工作，支持系统所

覆盖各个机构的数据传输交换实现。

在建设北京市传染病智慧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平台项目前期，申请团队与北

京市政府、经信局、卫健等各级部门进行了多轮调研沟通。明确了数据对接、共

享、报送机制。于 2023 年 2 月 20 日，提交了北京预防医学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立

项申请书和北京预防医学会团体标准研制方案。

2. 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

本标标准的起草单位为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北京协和医院、北京市大

数据中心、医渡云（北京）技术有限公司。

标准编制组成员为李刚、高燕琳、栗圆、杜婧、杨维中、冯录召、张婷、高

文飞、章敏、焦增涛、程志达、朱杰、蔡康宁。

3. 主要工作过程

1） 2023年 3 月，成立标准起草小组，组织参与单位的骨干，按照 GB/T 1.1-2020

给出的规则，负责起草工作。

2） 2023年 3 月，标准起草小组根据国际标准、行业标准的相关规定与规范开始

起草，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与修改。

3）在前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， 2023 年 7月完成《传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-

总则》（草案）的编制工作。

4） 2023年 8 月，组织各参与单位召开团体标准研讨会，经修改完善后，形成标

准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标准编制的必要性和预期效果



在传染病智慧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平台实施过程中，信息采集的部分涉及大

量技术细节；各机构、各部门之间的工作方式和可提供的数据格式均有很大差异。

因此，建立多源信息采集的数据集有很强的必要性：一方面，标准的数据集便于

协调有关部门和机构开展信息对接、采集工作，保障信息的及时性、完整性；另

一方面，标准数据集也能提高数据处理、加工、分析的效率、准确度。

各级政府的卫健、疾病预防、经信、应急部门等单位，在建设健全传染病多

渠道监测预警信息化平台时，均适用于参照和依据本数据集建立相应的信息采集

体系。

本标准主要内容包含：病例报告监测、哨点医院流感及新冠病原学监测、实

验室检验报告监测、学生传染病症状监测 4 个方面的数据采集标准。

三、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依据

1. 标准编制原则

本标准修订的原则包括：（1）编写原则：本标准遵循 GB/T 1.1-2020《标准

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原则》的规定和要求编写。（2）可落

地性原则：本标准的起草结合了多方编写单位在全国多个城市项目的实际经验，

具有普适性，可落地性强。（3）前沿性原则：结合城市研究前沿，充分考虑城市

运行管理中时空数据管控、知识萃取和分析应用的海量需求，突出城市中数据的

时空特色。

2、法律法规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，2020年发布）》

联防联控机制综发〔2022〕145 号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“乙类乙管”疫情

监测方案》

《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监测预警工作方案》

3、标准编制依据

WS/T 303 卫生信息数据元标准化规则

四、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

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于 2021 年 5 月 11

号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方案（第八版），指导各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

炎疫情的常态化防控工作，全面落实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的防控策略。2021



年 9月 30 号，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发布了疫情防控管理平台工程标准，

对于疫情防控管理平台的数据格式做了规范。2021 年 12 月 27 日，北京预防医

学会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风险人员信息采集规范，规定了病例、密

接、次密接等人员的信息采集内容、要求、流程和质量控制。

基于上述标准与规范，融合本项目组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 2022 年

研发的传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系统的应用实践，编制本标准。本标准规定了传

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数据集业务相关数据集的内容范围、数据结构、数据元属

性。

五、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与水平的简要说明

无，国际尚未发布传染病多点触发监测预警基本数据集-总则的相关标准。

六、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

本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。

七、标准涉及的专利及相关知识产权说明

本标准未涉及到专利及知识产权情况。

八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未涉及重大分歧意见。

九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

建议该标准在报批阶段及发布后，同步开展标准宣贯培训与应用示范工作。

同时将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及时进行收集和记录，后续可根据实际应用

情况对标准进行修订。

十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本标准不涉及现行标准的废止。

十一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

暂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。


